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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縣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項 目 說 明 

都市計畫名稱 
變更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部分文教用地為文教區)

案 

變更都市計畫 

法 令 依 據 
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及第2項 

變更都市計畫

機 關 新竹縣政府 

自擬細部計畫

或申請變更都

市計畫之機關

名稱或土地權

利關係人姓名 

新竹縣政府 

公 開 

展 覽 

民國104年11月6日府產城字第1040177275號

函公告公開展覽，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104年11

月11日起30天。刊登於民國104年11月11日

自由時報第 G4版、12日自由時報第 G2版、13

日自由時報第G3版。 

本案公開展覽 

起 訖 日 期 

說 明 會 
民國104年11月26日下午2時0分假新竹縣政

府前棟三樓第二會議室舉辦。 

人民團體反映

意 見 
詳人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縣 級 
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104年12月 21日第285

次會議審議通過。 本案提交各級

都市計畫委員

會 審 核 結 果 
部 級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105年 2月 23日第

869次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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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計畫緣起與目的 

查本縣竹北市人口數由民國94年1月106,154人增加至104年

1月165,540人，十年間共增加59,368人，每年平均成長率約4.55%。

其中本縣竹北市縣治二、三期及高鐵地區蓬勃發展，復以鄰近高鐵、

高速公路及新竹科學園區享有交通及就業便利之優勢，吸引大量科

技人才、學術研究人員、派外返國人員與歸國學人進駐，致地區就

學人數倍數成長，並衍生多元教育需求。此外，現今社會正朝國際

化與文化多元化發展，國際互動頻繁，教育部亦積極推動扎根培育

國際化人才政策，以培養具備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球競合力，

以及全球責任感之國際化人才，惟受限於地方政府預算，仍力有未

逮。 

另依民國 103年度醫療院所平均每萬人口病床數比率而言，本

縣的急性一般病床每萬人口為 15.94床，遠低於全國平均的 30.85

床為全國倒數第1；在特殊病床的加護病床上，本縣的每萬人口病床

數為1.23床，為全國倒數第2；急性特殊病床的燒傷病床本縣也未

設立，為全國倒數第1；本縣在重疾病部分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

腦中風等均以縣外醫學中心為醫療服務。依上開所述，顯見本縣相

關醫療資源欠缺，地方民眾之就醫模式多尋求外縣市醫療服務，惟

醫療院所所需之土地、人力、成本等尚祈援助，以落實地方醫療服

務。 

現行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區之文教用地(土地權屬包括

國有地面積3.9500公頃，本縣土地面積16.4163公頃，詳表1-1及

圖1-1)，係以辦理區段徵收方式取得(97年完成所有權登記、101年

12月辦竣財務結算)。 

至於前開區段徵收係為開發都市邊際土地及改善計畫區交通動

線以為高速鐵路未來之聯絡網絡，並配合臺灣科技大學於竹北設立

新竹校區，透過區段徵收方式取得設校用地，以達成臺灣科技大學

設校之需求，同時結合大學與地方發展，促進地方繁榮與提昇產業

研發與競爭力。目前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竹北分部第 1棟前瞻研發中

心新建工程，業於104年8月18日完成決標，預計105年8月啟用，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亦規劃在 106年陸續興建第 2棟創新育成中心以

及第 3棟推廣國際書院，未來希望結合校際資源，邁向國際化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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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大學，也將引入區域產業資源，加強企業合作以提升競爭力。

該文教用地目前已由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依前述說明，陸續興闢使

用，且依本府104年10月27日召開「臺科大預定地規劃協商會議」

結論(詳附件一)略以：臺科大竹北校區使用區位維持102年3月27

日會議協議，臺科大使用約7.0406公頃之原位置配置，其餘以外土

地尊重本府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綜上，除前開臺科大使用約7.0406公頃之土地外，其餘文教用

地(均屬於本縣土地面積約13.3257公頃)，至區段徵收取得之日起，

迄今已逾 7年，因政府財政資源有限，無法均由政府編列預算予以

興闢，爰此基於下列考量因素，予以檢討變更。 

(一)為活化縣有土地之利用。 

(二)配合政府推動教育創新政策，由國內大學與國外大學合作設立實驗性之

大學（分校、分部）、學院、學位（程），藉此突破現有法令框架、創新

治理模式，擴大招收境外學生、拓展國內學生視野、提升國際競爭力。 

(三)近年本縣竹北市就學人數倍數成長，並衍生多元教育需求，受限於地方

政府預算，仍力有未逮，希冀藉由本次都市計畫之變更，以及由政府提

供必要之協助，尋求民間資源投入，鼓勵私人興學，並設置具國際化辦

學理念之學校，以增加本縣學齡人口就學及多元選擇之機會。 

(四)本縣相關醫療資源缺乏，亟待改善，並已擬具「新竹縣健康產業園區醫

院設立計畫書」，希冀藉由本次都市計畫之變更，解決建院所需之土地，

以落實地方醫療服務。 

綜上，考量本變案時程之急迫性，由本府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

第1項第4款及第2項辦理逕為變更。 

二、計畫位置與範圍 

本次變更範圍屬「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位於

興隆路北側、福興一路南側、縣政九路西側、博愛南路東側之部分

文教用地，變更面積13.3257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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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現行文教用地土地權屬表 

權屬 管理機關 面積(公頃) 百分比(%) 

中華民國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3.9500 19.40 

新竹縣 新竹縣政府 16.4163 80.60 

合計 20.3663 100.00 

  

 

圖1-1  現行文教用地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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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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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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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行計畫概要 

一、發布實施經過 

現行計畫為「變更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案(含都市計畫圖重製)(第一階段)」，其係民國 104年 10月發布實

施。 

二、現行計畫概述 

(一)計畫年期 

以民國115年為計畫目標年。 

(二)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137,000人。 

(三)土地使用計畫 

劃設住宅區、商業區、乙種工業區、特種工業區、農業區、保存區、寺

廟專用區、行政區、農會專用區、醫療專用區、電信專用區、溝渠專用區、

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加油站專用區、鐵路專用區及特色產業專

用區等土地使用分區，計畫面積合計751.1244公頃，佔總面積62.36%。 

(四)公共設施計畫 

劃設機關用地、車站用地、文化中心用地、自來水事業用地、學校用地、

文教用地、私立義民中學用地、社教用地、市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廣場兼

停車場用地、廣場用地、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公園用地、兒童遊樂場

用地、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用地、體育場(運動公園)用地、體育園

區用地、綠能園區用地、園林道路用地、加油站用地、鐵路用地、變電所用

地、環境保護設施用地、河道用地、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河道用地兼供

步道及自行車道使用、溝渠用地、高速公路用地、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路使

用)、人行步道用地、道路用地及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計畫面積合計

453.4587公頃，佔總面積37.64%。 

參、變更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及第2項(詳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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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現行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百分比(％) 

第一種住宅區 174.2399 14.46 

第二種住宅區 223.6209 18.56 

第二種住宅區(附帶條件) 0.0129 0.00 

第三種住宅區 0.1898 0.02 

再發展區 0.3269 0.03 

小計 398.3904 33.07 

第一種商業區 9.2488 0.77 

第一種商業區(附帶條件) 0.4933 0.04 

第二種商業區 31.7354 2.63 

第三種商業區 22.8549 1.90 

第三種商業區(附帶條件) 0.0000 0.00 

商業區 

小計 64.3324 5.34 

乙種工業區 190.1981 15.79 

乙種工業區(附帶條件) 0.0000 0.00 

特種工業區(附帶條件) 0.3142 0.03 

農業區 43.6337 3.62 

保存區 0.4699 0.04 

寺廟專用區 0.9045 0.08 

行政區 19.8461 1.65 

農會專用區 0.6905 0.06 

醫療專用區 0.2574 0.02 

電信專用區 0.3388 0.03 

溝渠專用區 0.5604 0.05 

河川區 28.4358 2.36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5963 0.05 

加油站專用區 0.4545 0.04 

加油站專用區(附帶條件) 0.0000 0.00 

鐵路專用區 0.8480 0.07 

特色產業專用區 0.8534 0.07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合計 751.1244 62.36 

機關用地 17.2168 1.43 

車站用地 0.9151 0.08 

文化中心用地 2.6034 0.22 

自來水事業用地 0.2206 0.02 

文小 27.1248 2.25 

文中 15.6894 1.30 

文高 4.3068 0.36 

文大 24.5800 2.04 

學校用地 

小計 71.7010 5.95 

文教用地 20.3663 1.69 

私立義民中學用地 3.4977 0.29 

社教用地 2.0244 0.17 

市場用地 1.3438 0.11 

停車場用地 8.2885 0.69 

停車場用地(附帶條件) 0.0856 0.01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8882 0.16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附帶條件) 0.0000 0.00 

廣場用地 2.2417 0.19 

廣場用地(附帶條件) 0.0000 0.00 

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580 0.00 

公園用地 24.7515 2.0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附帶條件) 0.8977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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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百分比(％) 

兒童遊樂場用地 6.7506 0.56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4.3006 0.36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附帶條件) 0.0000 0.00 

綠地用地 3.5585 0.30 

綠地用地(附帶條件) 0.1252 0.01 

體育場(運動公園)用地 19.5490 1.62 

體育園區用地 1.6590 0.14 

綠能園區用地 13.4276 1.11 

綠化步道用地 0.0000 0.00 

園林道路用地 7.9682 0.66 

加油站用地 0.6593 0.05 

鐵路用地 15.8844 1.32 

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000 0.00 

變電所用地 1.2468 0.10 

電路鐵塔用地 0.0000 0.00 

污水處理廠用地 0.0000 0.00 

環境保護設施用地 0.5378 0.04 

河道用地 14.4599 1.20 

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091 0.00 

河道用地兼供步道及自行車道使用 0.0295 0.00 

溝渠用地 1.5273 0.13 

高速公路用地 27.1136 2.25 

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1208 0.01 

人行步道用地 3.0263 0.25 

道路用地 170.5268 14.16 

道路用地(附帶條件) 0.0000 0.00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2.8781 0.24 

合計 453.4587 37.64 

總計 1204.5831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變更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含都市計畫圖重製)計畫書(第一階段)，104

年 10月 6日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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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現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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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案區段徵收辦理概況及相關現況分析 

一、本案區段徵收辦理歷程與目的 

(一)本案區段徵收辦理目的 

現行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區之文教用地係以辦理區段徵收方式取

得，該區段徵收辦理目的，係為開發都市邊際土地及改善計畫區交通動線以

為高速鐵路未來之聯絡網絡，並配合臺灣科技大學於竹北設立新竹校區，透

過區段徵收方式取得設校用地，以達成臺灣科技大學設校之需求，同時結合

大學與地方發展，促進地方繁榮與提昇產業研發與競爭力。 

(二)本案區段徵收主要辦理歷程 

1.94年3月21日核准區段徵收範圍。 

2.94年4月8日核准抵價地比例。 

3.自94年2月17日起至95年8月13日止公告禁止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

改建、或重建及採取土石變更地形。 

4.94年5月18日召開會議辦理協議價購。 

5.94年9月27日召開區段徵收說明會。 

6.95年1月26日核准區段徵收計畫書。 

7.自95年3月1日起至95年3月31日止公告區段徵收。 

8.95年4月12日、4月13日及7月3日發放地價補償費；95年4月7日至4

月13日發放地上物補償費。 

9.自95年3月1日起至95年3月31日止受理申請發給抵價地。 

10.96年10月29日評議地價審核通過。 

11.97年5月9日審核通過抵價地分配作業要點。 

12.97年6月23日召開抵價地分配說明會。 

13.97年7月、8月辦理抽籤配地。 

14.97年8月26日抵價地分配結果通知，並自97年8月27日起至97年9月

25日辦理抵價地分配結果公告。 

15.96年6月5日工程開工，98年8月28日驗收合格。 

16.97年10月27日起陸續辦理土地點交。 

17.97年10月2日起陸續辦理土地標售。 

18.101年12月辦理財務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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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資源分布情況 

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區內，目前分布包括 1家區域醫院

(東元醫院)，2家地區醫院(大安、新仁醫院)，詳圖4-1所示，其餘

有關醫療資源將依據統計資料，以新竹縣全縣予以分析，說明如后: 

(一)醫療機構分佈 

以 104年 7月全民健保特約醫療機構層級縣市分布，比較各縣市區域醫

院層級以上醫院數，新竹縣僅有1家區域醫院，8家地區醫院，341家基層診

所，其醫院數量全國排名為倒數第 5名，顯示不僅缺乏提供專科及急重症的

大型醫療院所，連基層照護(Primary Care)及社區服務的基層診所亦不足。 

(二)每萬人口病床數 

1.新竹縣每萬人口醫院急性一般病床數僅為15.94床，全國平均為30.85床，

於各縣市排名為倒數第1名。 

2.新竹縣市平均每萬人口特殊病床數為 9.82床，全國平均為 15.44床，於各

縣市排名為倒數第4名。 

3.新竹縣每萬人口加護病床數為1.23床，全國平均為2.99床，於各縣市排名

為倒數第2名。 

4.新竹縣嬰兒病床每萬人口0.24床，全國平均每萬人口0.63床，於各縣市排

名為倒數第1名。 

5.新竹縣並無配置燒傷病床或燒傷加護病床。 

6.新竹縣急診觀察床每萬人口1.03床，全國平均每萬人口1.73床，於各縣市

排名為倒數第3名。 

(三)每萬人口醫事人員數 

新竹縣平均每萬人口執業醫事人員數為 48.73人，全國平均每萬人口執

業醫事人員數為97.27人，總醫事人員數及醫師於全國排名皆為倒數第2名。

另藥師及護理人員數於全國排名皆為倒數第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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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區內區域及地區醫院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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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使用現況 

本變更範圍內土地使用以雜林草地為主，周遭地區土地使用包

括墳墓(竹北市第 4公墓)、宗教、停車場、公園綠地、住宅及商業

使用，詳圖4-2。 

 

圖4-2   變更範圍土地使用現況照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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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理由及內容 

一、變更理由 

(一)為活化縣有土地之利用。 

該土地至區段徵收取得之日起，迄今已逾 7年，因政府財政資源有限，

無法均由政府編列預算予以興闢，爰此，基於活化縣有土地之利用及配合本

縣都市發展之政策，予以檢討變更。 

(二)配合政府推動教育創新政策，由國內大學與國外大學合作設立實驗性之

大學（分校、分部）、學院、學位（程），藉此突破現有法令框架、創新

治理模式，擴大招收境外學生、拓展國內學生視野、提升國際競爭力。 

(三)近年本縣竹北市就學人數倍數成長，並衍生多元教育需求，受限於地方

政府預算，仍力有未逮，希冀藉由本次都市計畫之變更，以及由政府提

供必要之協助，尋求民間資源投入，鼓勵私人興學，並設置具國際化辦

學理念之學校，以增加本縣學齡人口就學及多元選擇之機會。 

依本府民國104年8月17日府教國字第1040127932號函(詳附件三)說

明略以: 

1.近年本縣竹北市縣治二、三期及高鐵地區蓬勃發展，復以鄰近高鐵、高速公

路及新竹科學園區享有交通及就業便利之優勢，吸引大量科技人才、學術研

究人員、派外返國人員與歸國學人進駐，社區新建案快速增加，致地區就學

人數倍數成長，並衍生多元教育需求。 

2.有關本縣國小至高中入學需求現況，茲說明如下： 

(1)查本縣 94學年度至 104學年度間，竹北地區國小小一新生人數自 1774人

成長至2835人，且未來5年維持2473~2786名新生，為因應前揭需求，本

府業已設置東興國小、興隆國小，郤仍供不應求，而接續籌設安興國小。 

(2)本縣國中階段學齡人口亦同步成長，國一新生自 94年度的 1594人成長至

104年度的2276人，未來5年甚至將成長至2516人，爰本府刻正籌設東興

國中，冀以舒緩前揭成長情形。 

(3)此外，103學年度竹北地區公私立高中職僅有2校（國立竹北高中與私立義

民中學），於102年度共招收1350名學生，而 103年至106年竹北地區每

年則有2300~2500名國一新生，爰將有1150名學生無法就近入學，為紓解

竹北地區後期中等教育需求，本府改制六家國中為六家高級中學，並考量

地區整體需求，同步規劃湖口高中遷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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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府為滿足本縣國小至高中教育階段就學需求，近 3年來已投入約 37.68

億元經費，惟查本縣竹北市人口數由民國94年1月106,154人增加至104

年1月165,540人，增加59,368人，以每年平均4.55%之成長率成長，未

來人口呈現迅速成長趨勢，本縣雖挹注大量經費與資源興建學校，卻仍不

及人口成長速度。 

3.此外，現今社會正朝國際化與文化多元化發展，國際互動頻繁，教育部亦積

極推動扎根培育國際化人才政策，以培養具備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球競

合力，以及全球責任感之國際化人才，本縣雖於縣內各國中小積極推動國際

教育，並於六家高級中學發展雙語實驗課程，惟受限於地方政府預算，仍力

有未逮。 

4.為紓解本縣各階段教育供需不平衡之情形，並配合中央培養國際化人才之政

策推動，爰擬依據教育基本法第 7條、國民教育法第 4條暨私立學校等相關

規定，由政府提供必要之協助，尋求民間資源投入，鼓勵私人興學，設置具

國際化辦學理念之雙語學校（國小至高中階段），以增加本縣學齡人口就學及

多元選擇之機會。 

(四)本縣相關醫療資源缺乏，亟待改善，並已擬具「新竹縣健康產業園區醫

院設立計畫書」，希冀藉由本次都市計畫之變更，解決建院所需之土地，

以落實地方醫療服務。 

依本府衛生局民國104年8月20日新縣衛醫字第1040013184號函(詳附

件四)說明略以: 

1.依 103年度醫療院所平均每萬人口病床數比率而言，本縣的急性一般病床每

萬人口為15.94床，遠低於全國平均的30.85床為全國倒數第1。在特殊病床

的加護病床上新竹縣的每萬人口病床數為1.23床，為全國倒數第2。另外，

急性特殊病床的燒傷病床新竹縣也未設立，為全國倒數第1；相關醫療資源欠

缺可見一斑。 

2.依據衛生福利部公開統計資料以及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顯

示，有關本縣民眾心血管疾病（CV）（H/T除外）、事故傷害每10萬人口標準

化死亡率高於全國平均。糖尿病或腦血管意外（CVA）每 10萬人口標準化死

亡率高於全國平均也高於桃竹苗地區。其次，本縣在重疾病部分包括：癌症、

心血管疾病、腦中風等均以縣外醫學中心為醫療服務。 

3.根據2010年縣市別健保投保薪資額度統計，新竹縣的平均投保薪資額度為全

國第3高順位。然以2010新竹縣民轄內門診就醫率為48.62%，為全國倒數第

2；而新竹縣轄內住院就醫率31.25%，為全國倒數第1。 



 16 

4.據上述資料顯示，本縣民眾雖為健保投保薪資高額度區域，然因醫療資源欠

缺，地方民眾之就醫模式多尋求外縣市醫療服務，其因舟車勞頓所耗損之時

間、體力加以疾病所致之病痛自是不言可喻。惟建院所需之土地、人力、成

本等尚祈援助，以落實地方醫療服務。 

二、變更內容 

變更內容詳表5-1及圖5-1所示，變更後示意圖詳圖5-2所示，

變更前後面積對照表詳表 5-2所示。凡本計畫未變更者，應依原計

畫為準。 

表5-1 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更內容 編

號 

變更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備

註 

1 部分

文教

用地 

文 教 用 地

(13.3257 公

頃) 

文教區(13.3257公頃) 

附帶條件如下: 

(一)變更後之文教區土

地如涉及標租、設定

地上權(不得標售)

私人投資開發部

分，所得價款應全數

作為增添原區段徵

收區公共設施建設

之費用。 

(二)為避免變更完成後

仍為閒置土地，文教

區於本計畫公告實

施後 5年內取得建

造執照並完成申報

開工，未依計畫書規

定事項辦理者，依程

序回復為原計畫分

區。 

(一)為活化縣有土地之利用。 

(二)配合政府推動教育創新政

策，由國內大學與國外大學合

作設立實驗性之大學（分校、

分部）、學院、學位（程），藉

此突破現有法令框架、創新治

理模式，擴大招收境外學生、

拓展國內學生視野、提升國際

競爭力。 

(三)近年本縣竹北市就學人數倍

數成長，並衍生多元教育需

求，受限於地方政府預算，仍

力有未逮，希冀藉由本次都市

計畫之變更，以及由政府提供

必要之協助，尋求民間資源投

入，鼓勵私人興學，並設置具

國際化辦學理念之學校，以增

加本縣學齡人口就學及多元

選擇之機會。 

(四)本縣相關醫療資源缺乏，亟待

改善，並已擬具「新竹縣健康

產業園區醫院設立計畫書」，

希冀藉由本次都市計畫之變

更，解決建院所需之土地，以

落實地方醫療服務。 

 

土

地

為

縣

有

地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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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變更內容示意圖 



 18 

 

圖5-2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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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 

本次變更後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變更增減面積

(公頃) 面積(公頃) 百分比(％) 

第一種住宅區 174.2399  174.2399 14.46 

第二種住宅區 223.6209  223.6209 18.56 

第二種住宅區(附帶條件) 0.0129  0.0129 0.00 

第三種住宅區 0.1898  0.1898 0.02 

再發展區 0.3269  0.3269 0.03 

住宅區 

小計 398.3904  398.3904 33.07 

第一種商業區 9.2488  9.2488 0.77 

第一種商業區(附帶條件) 0.4933  0.4933 0.04 

第二種商業區 31.7354  31.7354 2.63 

第三種商業區 22.8549  22.8549 1.90 

第三種商業區(附帶條件) 0.0000  0.0000 0.00 

商業區 

小計 64.3324  64.3324 5.34 

乙種工業區 190.1981  190.1981 15.79 

乙種工業區(附帶條件) 0.0000  0.0000 0.00 

特種工業區(附帶條件) 0.3142  0.3142 0.03 

農業區 43.6337  43.6337 3.62 

保存區 0.4699  0.4699 0.04 

寺廟專用區 0.9045  0.9045 0.08 

行政區 19.8461  19.8461 1.65 

農會專用區 0.6905  0.6905 0.06 

醫療專用區 0.2574  0.2574 0.02 

電信專用區 0.3388  0.3388 0.03 

溝渠專用區 0.5604  0.5604 0.05 

河川區 28.4358  28.4358 2.36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5963  0.5963 0.05 

加油站專用區 0.4545  0.4545 0.04 

加油站專用區(附帶條件) 0.0000  0.0000 0.00 

鐵路專用區 0.8480  0.8480 0.07 

特色產業專用區 0.8534  0.8534 0.07 

文教區 0.0000 +13.3257 13.3257 1.11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合計 751.1244 +13.3257 764.4501 63.46 

機關用地 17.2168  17.2168 1.43 

車站用地 0.9151  0.9151 0.08 

文化中心用地 2.6034  2.6034 0.22 

自來水事業用地 0.2206  0.2206 0.02 

文小 27.1248  27.1248 2.25 

文中 15.6894  15.6894 1.30 

文高 4.3068  4.3068 0.36 

文大 24.5800  24.5800 2.04 

學校用地 

小計 71.7010  71.7010 5.95 

文教用地 20.3663 -13.3257 7.0406 0.58 

私立義民中學用地 3.4977  3.4977 0.29 

社教用地 2.0244  2.0244 0.17 

市場用地 1.3438  1.3438 0.11 

停車場用地 8.2885  8.2885 0.69 

停車場用地(附帶條件) 0.0856  0.0856 0.01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8882  1.8882 0.16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附帶條件) 0.0000  0.0000 0.00 

廣場用地 2.2417  2.2417 0.19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廣場用地(附帶條件) 0.0000  0.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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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變更後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變更增減面積

(公頃)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580  0.0580 0.00 

公園用地 24.7515  24.7515 2.05 

公園用地(附帶條件) 0.8977  0.8977 0.07 

兒童遊樂場用地 6.7506  6.7506 0.56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4.3006  4.3006 0.36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附帶條件) 0.0000  0.0000 0.00 

綠地用地 3.5585  3.5585 0.30 

綠地用地(附帶條件) 0.1252  0.1252 0.01 

體育場(運動公園)用地 19.5490  19.5490 1.62 

體育園區用地 1.6590  1.6590 0.14 

綠能園區用地 13.4276  13.4276 1.11 

綠化步道用地 0.0000  0.0000 0.00 

園林道路用地 7.9682  7.9682 0.66 

加油站用地 0.6593  0.6593 0.05 

鐵路用地 15.8844  15.8844 1.32 

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000  0.0000 0.00 

變電所用地 1.2468  1.2468 0.10 

電路鐵塔用地 0.0000  0.0000 0.00 

污水處理廠用地 0.0000  0.0000 0.00 

環境保護設施用地 0.5378  0.5378 0.04 

河道用地 14.4599  14.4599 1.20 

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091  0.0091 0.00 

河道用地兼供步道及自行車道使用 0.0295  0.0295 0.00 

溝渠用地 1.5273  1.5273 0.13 

高速公路用地 27.1136  27.1136 2.25 

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1208  0.1208 0.01 

人行步道用地 3.0263  3.0263 0.25 

道路用地 170.5268  170.5268 14.16 

道路用地(附帶條件) 0.0000  0.0000 0.00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2.8781  2.8781 0.24 

 

合計 453.4587 -13.3257 440.1330 36.54 

總計 1204.5831  1204.5831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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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實施進度及經費 

一、實施進度 

本計畫公告實施後 5年內取得建造執照並完成申報開工，未依

計畫書規定事項辦理者，依程序回復為原計畫分區。 

二、開發方式 

依相關法令辦理開發，惟不得辦理標售。 

三、開發經費 

本案所需開發經費由開發單位自行籌措。 

柒、其他規定事項 

一、文教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 

(一)文教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40％、容積率不得大於250％。 

(二)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24條規定，文教區以供下列使用為主： 

1.藝術館、博物館、社教館、圖書館、科學館及紀念性建築物。 

2.學校。 

3.體育場所、集會所。 

4.其他與文教有關，並經縣（市）政府審查核准之設施。 

二、本案將來開發時應確實依「環境影響評估法」及「開發行為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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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人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

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初

核意見 

縣都委會

決議 

#285 

人1 新竹

縣政

府教

育處

國教

科 

104.

12.1 

本 計

畫區 

-- 1.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條辦理。 

2.就旨案細部計畫書

內容伍.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二.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及開發強度(二).

文教區 1節，依都

市計畫法臺灣省施

行細則第 24條規

定，文教區以供下

列 使 用 為

主 ： ...(2)學

校...。茲因私立學

校法第50條訂有學

校得依法設置附設

(屬)機構之規定，

是以，建請修正本

節文字為「學校暨

其 附 設 (屬 )機

構」，以明確土地使

用管制之範圍。 

建議維持原計畫。 

理由: 

(一)依都市計畫法台灣

省施行細則第24條

規定:文教區以供下

列使用為主： 

1.藝術館、博物館、

社教館、圖書館、科

學館及紀念性建築

物。 

2.學校。 

3.體育場所、集會所。 

4.其他與文教有關，

並經縣 (市) 政府

審查核准之設施。 

(二)故陳情建議事項，建

議依循都市計畫法

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24條規定第1項第4

款之規定辦理。 

建議照處理

情形通過。 

照作業單

位初核意

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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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869次會議紀錄 

 



 

 



 

 



 

 
 
 

 



 

 
 
 
 
 
 

變更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 

(部分文教用地為文教區)書 

變更機關：新竹縣政府  

業務承辦： 

主管人員： 


